	桃園市政府建造執照結構抽查項目表

	執照號碼
	
	建築地號
	      區    段      小段  地號等   筆

	起造人
	
	設計人
	

	設計規模
	地上     層、地下     層
	用途
	

	簽證技師
	  ______  □土木技師 □結構技師 □建築師   /    聯絡電話                

	案件類別
	1. □是□否  特殊結構外審案　　 2.　□是□否  結構變更設計/載重變更 _______________

	審    查     項     目
	以下欄位
請設計人
自行填寫
	
	1、 依監察院106年6月12日院台內字第1061930415號函暨內政部106年8月4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60811466號函及102年4月25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20804788號函辦理。
2、 依106年9月22日桃建照字第1060059992號函及106年10月25日第一次建照執照(變更設計)與雜項執照審查會議記錄，為加強本市建築執照結構抽查作業標準化、透明化及落實結構計算書納入必要抽查項目等事宜，本表內容為建築執照執行結構抽查之參考標準。
3、 本表內容經簽證技師簽章(用印)後，並裝訂於建築執照申請之封面內頁，俾利建築執照結構抽查作業。

	
	
	頁數
	

	結構計算書
結構計算書
	1. 靜載重
	□應附□免附
	
	

	
	2. 活載重
	□應附□免附
	
	

	
	3. 地震力
	□應附□免附
	
	

	
	4. 風力
	□應附□免附
	
	

	
	5. 結構材料規格
	□應附□免附
	
	

	
	6. 平面結構配置
	□應附□免附
	
	

	
	7. 豎向結構配置
	□應附□免附
	
	

	
	8. 基礎結構配置
	□應附□免附
	
	

	
	9. 開挖安全措施配置
	□應附□免附
	
	

	
	10. 設計方法
	□應附□免附
	
	

	
	11. 電腦分析資料
	□應附□免附
	
	

	
	12. 應力分析
	□應附□免附
	
	

	
	13. 百分之五額外扭矩之計算與分析
	□應附□免附
	
	

	
	14. 載重組合
	□應附□免附
	
	

	
	15. 層間位移及碰撞距離
	□應附□免附
	
	

	
	16. 結構設計
	
	
	

	
	梁設計
	□應附□免附
	
	

	
	柱設計
	□應附□免附
	
	

	
	版、牆設計(地下室側牆)
	□應附□免附
	
	

	
	基礎設計
	□應附□免附
	
	

	
	17. 安全措施分析、設計
	□應附□免附
	
	

	
	18. 其他特殊(屋頂特殊造型)檢討
	□應附□免附
	
	

	結構圖說
	19. 各層平面圖
	□應附□免附
	詳S-
	

	20. 
	21. 基礎平面圖
	□應附□免附
	詳S-
	

	22. 
	23. 安全措施圖
	□應附□免附
	詳S-
	

	簽證建築師或專業技師(簽章)：
　　日期：
	備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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